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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法制宣传

  促进依法理财

本刊评论员

深入开展法制 宣传教 育，不 断提 高全民族的 法律意

识 ，是依 法治国，建设 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法制 国 家的一

项基础 工 程，也是加 强 社 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 的 重要内

容。为 此 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发出 了 通知，八届全国人大常委

会第十 九次会议作出 了 决议，从1996 年至2000 年 实施 第

三个五年普法规 划。最近，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

法制讲座上明确指 出 ：“ 加 强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，坚持依 法

治国，一个重要的任 务就是要不断提高广 大干部、群众的

法律意识 和法制观 念。”

财政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国 法制 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

组成部分。全国财政 系统 在“ 二五”

普法期间做 了 大量工

作，取得了显著成绩，保证 了 财务会计制度、税收制度和财

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。但是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

到，我国财政 法制宣传教育的现状 与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

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，还有不 小的差距。在财政经济

领域里，有法 不依、执 法 不 严、违法 不 究的问 题 还比 较普

遍，以 权代法、以 言代法的现 象时有发生。这些问题的存

在，是造成财政 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影响 了 财政 职 能的

充分发挥。因此 ，各级 财政 部门要在搞好 财政 立法 工 作，

不断健全和完善财政法制的同时，坚持不懈地搞好 财政普

法工 作，不断提高广 大财政 干部、财务会计人员和群众的

财政 法律意识 和法制观 念。财政部制发的《 关于开展财政

法制 宣传教育的 第三 个五 年规 划》对此 提 出 了 明确 的要

求。经过去年的精心 准备和 宣传发动，今年财政“ 三 五”普

法进入全面 实施阶段。各级 财政部 门要结合 实际 情况制

定好年度实施 计划，并狠抓 落实。要明确重点 宣传普及的

法律、法规 和重点 宣传的 对象。从全国 来讲，今年财政 系

统 重点 宣传普及的 法律、法规 是预 算法及 其 实施 细 则、国

务院 关于加 强预 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、事业单位 财务规则

和行政 处罚法等。重点普法 对象是各级 政 府主管财政 工

作的领导和各级 财政部门的领导，以 及 广 大财政干部和财

务会计人员。

加强财政 法制 宣传教育，必 须 坚持理论 与 实 际 相结

合、学以 致 用的原则，把财政 法制 宣传教育落实到依 法理

财、以 法治财的 实践中去。要针对现 实财经 生活 中的热

点、难点问题，在依法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上狠下功 夫，使普

法过程成为制止违法行为和振兴 财政的过程，把各项财政

工 作逐步纳入规 范化 、法制化 管理的轨道。因 此，各级 财

政部门应 当把是否加 强和改善了执法工作，是否促进了依

法理财，以 法治 财，作为 检验普法成果的一个根本标志。

各级 政府及其财政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严格执

行财政 法律、法规。要建立健全财政执 法责任 制，要在法

律规定的范围内，依照法定程序行使 财权。要进一步完善

财政执法监督机制，建立健全对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

法违法的追究制度和赔偿制度，加 大监督检 查的 力度，不

断提高执法水平。同 时，要采取 多种形式向 广 大公 民、法

人和其它组织 宣传普及财政法规知识，使他们自觉履行财

政 法规规定的义务，并依 法维护 自 己的合法权益。总之，

要通过财政法制宣传教育，切 实促进依 法理财、以 法治财，

为健全财政职能、振兴国 家财政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。

财政“ 三五”普法的 目标已经确定，任务已经明确。各

级 财政部门要结合学习贯彻 党的十四 届 六中全会《 决议》，

进一步提高对财政 法制宣传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，根据中央

经济工 作会议和全国财政 工 作会议精神，切 实加 强对财政

法制 宣传教 育工 作的 领 导，强化措施，突出 重点，狠抓 落

实。要加 强调查研究，及 时总结、推广典型经验，以 点带面，

整体推进。要拓宽思路 ，改进方 法，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，

深入宣传普及财政 法律知 识 ，提高全社会，特别是提高广

大干部的财政法制观 念，努力 实现依 法理财、以 法治财，为

推进依 法治国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进程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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